附件：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拟废止《沈阳市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条例》的说明
 
2014年1月1日，沈阳市依据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及部门分工，制定实施了《沈阳市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条例》。
但之后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分别于2016年7月2日、2017年11月4日、2018年12月29进行三次修订，当初制定《沈阳市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条例》时的依据已经发生重大改变。
2019年后，随着政府机构改革以及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的修订，职业卫生（健康）作业场所监管职责由原安监部门整体划归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，《沈阳市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条例》原执法主体已经发生改变。
综上，由于上位法的修订和执法主体的转变，建议对《沈阳市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条例》予以废止。



